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79號

原      告  謝靜茹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張仁興律師

            葉智超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被      告  夏煒瑋  

            陳重榮  

            黃弘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古清華律師

複代理人    楊雨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法定

代理人先後變更為蕭勝煌、王智弘，並各據其等聲明承受訴

訟，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為原告之直屬主管，於民國110年4月

間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

不公，並以「對外言論不時有損科譽，不實指控汙衊同仁」

對原告進行不實指控；嗣於110年4月30日面談程序未依規定

對原告（考核評定為D）面談溝通，反而持續羞辱原告，指

摘原告對外發言不當；又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

於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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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造成原告蒙受心理壓力並持續處

於受霸凌之工作環境；復故意擱置原告於110年12月7日送出

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誣指原告於

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

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入開刀房，並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

委員會導致原告名譽受損等，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

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

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陳重榮時任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下稱和平院區）副院

長，於110年5月14日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下稱系爭110

年5月14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

「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

職權霸凌原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且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

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

原告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又故意擱置原告

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故意以明

顯不實之事項（包含110年11月1日帶廠商進入開刀房、110

年11月2日擅離門診礦職）針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

濫用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

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

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

賠償責任。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院長，明知夏煒瑋係以

不實事項誣控原告，卻濫用主管權力執意於110年5月11日約

談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壓力；另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

議決議調整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請，蓄

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且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申請未

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並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

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職權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

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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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聯合醫院基於雇主身

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之保護義務，導致原告身體、健康、名

譽等人格法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

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定，對原告負債務

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並應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爰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原告治療身心狀況所支出

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7,747元及原告之身體、健康、

名譽等人格法益嚴重受損之非財產上損害1,980,000元，並

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07,747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三、被告則以：110年4月至111年7月31日期間，原告擔任和平院

區眼科主治醫師，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

重榮為和平院區醫務長，被告黃弘孟為和平院區院長。被告

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未對原告行職場不法侵害。原告前

以其受夏煒瑋職場霸凌，被告聯合醫院未依規定調查處理，

反讓夏煒瑋持續擔任原告直屬主管並進行考績評定，對被告

聯合醫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以112年度訴字第54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未提起上

訴而確定（下稱系爭行政確定判決），系爭行政確定判決已

確認原告於110年間確有臨時停診、未妥適安排請假及工作

交接、代開處方藥物等多項違規情事，夏煒瑋將前述客觀異

常事件納入考績評定考量，屬依法而行之正當行為，原告不

得僅因部分考核項目被評為較低等第，即稱被告夏煒瑋對原

告為職場霸凌。被告夏煒瑋因原告平時考核部分項目D或E等

第，分別於110年4月30日、110年7月15日、110年10月27日

三度與原告面談中，與原告逐項討論考核評等原因，無任何

脅迫、侮辱言行。原告未依110年年初排定之工作表於110年

4月26日下午1時30分至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下稱婦幼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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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科執行兵役體檢業務，眼科於當日下午1時52分接獲家

醫科來電告知原告未至兵役體檢現場執行業務，經眼科及院

區人事室多次電聯原告均未果，被告夏煒瑋先行親自趕赴兵

役體檢現場支援，方見原告於下午2時20分抵達兵役體檢現

場；原告另於110年4月27日違法為未到診病患開立處方藥

物，經原告門診之跟診護理師表示當日原告於病患未就診、

未提出任何切結書或文件下，自行開立處方藥物予約20名病

患且將全部處方藥物交由同一名民眾。縱使原告於109年間

曾為該19名病患看診，於110年4月27日門診中仍應再次親自

診察該19名病患，方得開立處方藥物，原告未親自診察即為

未到院病人開立處方藥物，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親自診

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但書規定，被

告夏煒瑋為眼科主任，有管理科部行政事務、監督科內人員

恪盡職守之責，得知原告未於預定時間於指定場所執行職

務、未親自診治病人及開立處方藥物後，本於眼科主管權責

加以處理，非不法侵害。上開原告110年4月26日、110年4月

27日之異常事件，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於110年5月10日與

原告進行面談，請原告說明事件原委，當日被告黃弘孟院長

亦參與面談，乃醫院管理者之責任與義務，並無濫權，更非

對原告之不法侵害。原告所稱受職場不法侵害之事由即110

年4月27日原告未親自診察病人即開立處方藥物為院內通

報，已於110年5月10日由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主責處理。

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是否對眼科技士構成職場

不法侵害，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無關。系爭

110年5月14日會議係以委員會形式進行，會議決議為各委員

之共識決，被告陳重榮雖為該會議主席，然僅負責會議程序

之進行，並無裁示決議之權，更無原告所稱濫用職權霸凌原

告。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院區以調整工作環境，然

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

作同仁並無區分，主管亦相同，故原告之調職申請並無調整

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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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告

主動提出，然其後原告未申請院區調動。被告夏煒瑋所為上

開建議，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均為協助原告達成調整

工作環境之目的，並非惡意阻撓原告調職，更非不法侵害。

按和平院區之臨床醫師如需請假，除向人事室提出請假申請

外，尚應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通知已掛號病

人，並與職務代理人妥善交接，以維護病患之就醫權利，此

為和平院區行之有年之制度。原告於110年12月7日以院內系

統提出110年12月14日之請假申請，然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

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於110年12月10日週五下午查詢

後得知原告110年12月14日週二有例行門診，原告經詢問方

告知其未提出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即建議因作業時間

太短宜改併診或代診，復於110年12月13日週一詢問表定原

告職務代理人陳醫師是否將於次日代診原告門診，陳醫師告

知原告表示自己已通知門診病患，被告夏煒瑋得知後於當日

15時38分簽核原告之請假申請，被告陳重榮於當日17時25分

簽核，被告黃弘孟於當日18時簽核，均無故意擱置原告請假

申請。然原告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

患，當日有至少2名預約病患未接獲通知仍到場，且因原告

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尚有十餘名現場掛號病

人未能看診，護理師因此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之所

以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提

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知全

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權利且

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與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

孟無關。又和平院區眼科技術師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

於門診時間尚有病患未診療完畢下，離開門診未回且未告知

候診病患，致病患需擇日再行到院看診，原告另於未事前提

出書面申請下，帶助理、院外廠商與儀器入醫院開刀房使

用，且均為原告於110年10月27日員工面談中所自承，原告

上開行為違反院內規範且造成病患風險情事，被告夏煒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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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處理，非不法侵害，召開醫學倫理委員

會之目的即為調查各經通報之異常事件之始末，且該會議係

由多位委員就各該案件調查討論後進行決議，被告陳重榮、

黃弘孟無裁示或決定會議結論之權限，更無濫用職權對原告

為不法侵害。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恪盡職守，依法

進行各項管理業務，對原告並無霸凌、濫用職權等不法侵

害，未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被告聯合醫院自無須負侵權行

為僱用人賠償責任。原告為公務員身份，與被告聯合醫院間

非適用民法僱傭契約相關之法律關係。原告援引民法第487

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

條、第184條，以民法僱傭關係為基礎請求損害賠償，並無

理由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間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

告陳重榮時任和平院區副院長，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

院長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主張原告於110年4月

至111年7月31日期間任職於和平院區擔任眼科主治醫師，

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重榮並為和平院

區醫務長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

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不公、不實指控，於110年

4月30日面談程序持續羞辱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

110年第1季各類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為證。惟被告以

前詞置辯，否認有原告所指不法侵害，並提出系爭行政確

定判決、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查原告主張考績評核不

公乙節，另據原告依法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駁回復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經系爭行

政確定判決認被告聯合醫院綜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

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尚無違誤而駁回原告之訴確

定，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評核不公、不實指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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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依被告提出之員工面談紀錄表內容，亦難認被告夏

煒瑋有原告所主張羞辱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堪難信為

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於

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被

告黃弘孟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濫用主管權力執意

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被告陳重榮於系爭110年5月14

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科室

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

原告等構成職場不法侵害，提出簽呈、110年4月26日開會

通知單及出席簽到表、代領藥切結書、108年1月18日醫療

支援契約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5月22日

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17日函、育成基金會109

年度眼科檢查時間表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

簽呈、有關4月26日原告未準時至健檢中心執行兵役體檢

相關時程經過之人事室致醫務長即被告陳重榮之電子郵

件、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紀錄等為證。依被告

提出之人事室電子郵件及會議紀錄內容，足見原告因參加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會議未準時返回，亦未事先向相關

單位告知安排支援醫師，導致現場人員無從聯繫、無法即

時接替職務，影響公務運作順暢。又原告不爭執於110年4

月27日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之事實，已違反醫師法

第11條第1項親自診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

法第7條但書規定。依被告提出之會議紀錄內容，可知系

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被申訴霸凌是否屬實，非

原告申訴之事件，該調查會議委員建議「回歸科室主任可

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夏煒瑋職場不法

侵害無關。均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不實誣指、亦

難認被告黃弘孟有原告所指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而

濫用主管權力約談原告、且難認被告陳重榮有原告所主張

放任被告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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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被告陳重

榮與黃弘孟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

工作環境亦駁回原告自請調職之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

於敵意環境之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原告簽呈為證。惟被

告以前詞置辯。查被告所辯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

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及主管均相同等情，

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辯稱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

院區，並無調整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為協助原告達成調

整工作環境之目的，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

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

告主動提出，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夏煒瑋上開建議等

語，尚符情理，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係原告

所主張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而故意駁回其調職申

請，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不足採信。

（五）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於

110年12月7日送出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

勤異常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休假單、醫療照護事件通

報單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106年4月10日眼

科科務會議紀錄、群組對話紀錄、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

門診醫師排班異動照會單、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

議紀錄等為證。依兩造提出之通報單內容，堪認被告辯稱

原告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

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

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

醫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並非原告所主張被

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未簽核

所致，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無足採信。

（六）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原告於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

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

入開刀房，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被告陳重榮、

黃弘孟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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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等情，並提出醫療照護

事件通報單、醫學倫理委員會開會通知等為證。惟被告以

前詞置辯，且提出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110年10月27日

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依通報表及員工面談紀錄表所載

內容，堪認原告有前述事實而經通報異常事件，並非原告

所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被告陳重榮與黃弘孟故意以不實

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原

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亦不足採。

（七）綜上所述，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有原告主張

之職場不法侵害，自難認被告聯合醫院有原告所主張基於

雇主身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保護義務之情事。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

1項、第185條第1項等侵權行為規定，及依民法第487條之

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

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宜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梁靖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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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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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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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79號
原      告  謝靜茹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張仁興律師
            葉智超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被      告  夏煒瑋  
            陳重榮  
            黃弘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古清華律師
複代理人    楊雨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法定代理人先後變更為蕭勝煌、王智弘，並各據其等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為原告之直屬主管，於民國110年4月間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不公，並以「對外言論不時有損科譽，不實指控汙衊同仁」對原告進行不實指控；嗣於110年4月30日面談程序未依規定對原告（考核評定為D）面談溝通，反而持續羞辱原告，指摘原告對外發言不當；又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於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並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造成原告蒙受心理壓力並持續處於受霸凌之工作環境；復故意擱置原告於110年12月7日送出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誣指原告於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入開刀房，並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導致原告名譽受損等，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陳重榮時任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下稱和平院區）副院長，於110年5月14日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下稱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且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又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故意以明顯不實之事項（包含110年11月1日帶廠商進入開刀房、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礦職）針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院長，明知夏煒瑋係以不實事項誣控原告，卻濫用主管權力執意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壓力；另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且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並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職權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聯合醫院基於雇主身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之保護義務，導致原告身體、健康、名譽等人格法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定，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並應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原告治療身心狀況所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7,747元及原告之身體、健康、名譽等人格法益嚴重受損之非財產上損害1,980,000元，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三、被告則以：110年4月至111年7月31日期間，原告擔任和平院區眼科主治醫師，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重榮為和平院區醫務長，被告黃弘孟為和平院區院長。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未對原告行職場不法侵害。原告前以其受夏煒瑋職場霸凌，被告聯合醫院未依規定調查處理，反讓夏煒瑋持續擔任原告直屬主管並進行考績評定，對被告聯合醫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訴字第54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未提起上訴而確定（下稱系爭行政確定判決），系爭行政確定判決已確認原告於110年間確有臨時停診、未妥適安排請假及工作交接、代開處方藥物等多項違規情事，夏煒瑋將前述客觀異常事件納入考績評定考量，屬依法而行之正當行為，原告不得僅因部分考核項目被評為較低等第，即稱被告夏煒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被告夏煒瑋因原告平時考核部分項目D或E等第，分別於110年4月30日、110年7月15日、110年10月27日三度與原告面談中，與原告逐項討論考核評等原因，無任何脅迫、侮辱言行。原告未依110年年初排定之工作表於110年4月26日下午1時30分至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下稱婦幼院區）家醫科執行兵役體檢業務，眼科於當日下午1時52分接獲家醫科來電告知原告未至兵役體檢現場執行業務，經眼科及院區人事室多次電聯原告均未果，被告夏煒瑋先行親自趕赴兵役體檢現場支援，方見原告於下午2時20分抵達兵役體檢現場；原告另於110年4月27日違法為未到診病患開立處方藥物，經原告門診之跟診護理師表示當日原告於病患未就診、未提出任何切結書或文件下，自行開立處方藥物予約20名病患且將全部處方藥物交由同一名民眾。縱使原告於109年間曾為該19名病患看診，於110年4月27日門診中仍應再次親自診察該19名病患，方得開立處方藥物，原告未親自診察即為未到院病人開立處方藥物，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親自診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但書規定，被告夏煒瑋為眼科主任，有管理科部行政事務、監督科內人員恪盡職守之責，得知原告未於預定時間於指定場所執行職務、未親自診治病人及開立處方藥物後，本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處理，非不法侵害。上開原告110年4月26日、110年4月27日之異常事件，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於110年5月10日與原告進行面談，請原告說明事件原委，當日被告黃弘孟院長亦參與面談，乃醫院管理者之責任與義務，並無濫權，更非對原告之不法侵害。原告所稱受職場不法侵害之事由即110年4月27日原告未親自診察病人即開立處方藥物為院內通報，已於110年5月10日由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主責處理。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是否對眼科技士構成職場不法侵害，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無關。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以委員會形式進行，會議決議為各委員之共識決，被告陳重榮雖為該會議主席，然僅負責會議程序之進行，並無裁示決議之權，更無原告所稱濫用職權霸凌原告。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院區以調整工作環境，然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並無區分，主管亦相同，故原告之調職申請並無調整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告主動提出，然其後原告未申請院區調動。被告夏煒瑋所為上開建議，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均為協助原告達成調整工作環境之目的，並非惡意阻撓原告調職，更非不法侵害。按和平院區之臨床醫師如需請假，除向人事室提出請假申請外，尚應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通知已掛號病人，並與職務代理人妥善交接，以維護病患之就醫權利，此為和平院區行之有年之制度。原告於110年12月7日以院內系統提出110年12月14日之請假申請，然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於110年12月10日週五下午查詢後得知原告110年12月14日週二有例行門診，原告經詢問方告知其未提出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即建議因作業時間太短宜改併診或代診，復於110年12月13日週一詢問表定原告職務代理人陳醫師是否將於次日代診原告門診，陳醫師告知原告表示自己已通知門診病患，被告夏煒瑋得知後於當日15時38分簽核原告之請假申請，被告陳重榮於當日17時25分簽核，被告黃弘孟於當日18時簽核，均無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然原告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當日有至少2名預約病患未接獲通知仍到場，且因原告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尚有十餘名現場掛號病人未能看診，護理師因此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之所以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與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無關。又和平院區眼科技術師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於門診時間尚有病患未診療完畢下，離開門診未回且未告知候診病患，致病患需擇日再行到院看診，原告另於未事前提出書面申請下，帶助理、院外廠商與儀器入醫院開刀房使用，且均為原告於110年10月27日員工面談中所自承，原告上開行為違反院內規範且造成病患風險情事，被告夏煒瑋本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處理，非不法侵害，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之目的即為調查各經通報之異常事件之始末，且該會議係由多位委員就各該案件調查討論後進行決議，被告陳重榮、黃弘孟無裁示或決定會議結論之權限，更無濫用職權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恪盡職守，依法進行各項管理業務，對原告並無霸凌、濫用職權等不法侵害，未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被告聯合醫院自無須負侵權行為僱用人賠償責任。原告為公務員身份，與被告聯合醫院間非適用民法僱傭契約相關之法律關係。原告援引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以民法僱傭關係為基礎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間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告陳重榮時任和平院區副院長，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院長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主張原告於110年4月至111年7月31日期間任職於和平院區擔任眼科主治醫師，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重榮並為和平院區醫務長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不公、不實指控，於110年4月30日面談程序持續羞辱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110年第1季各類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否認有原告所指不法侵害，並提出系爭行政確定判決、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查原告主張考績評核不公乙節，另據原告依法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駁回復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經系爭行政確定判決認被告聯合醫院綜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尚無違誤而駁回原告之訴確定，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評核不公、不實指控之情事。依被告提出之員工面談紀錄表內容，亦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羞辱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堪難信為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於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被告黃弘孟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濫用主管權力執意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被告陳重榮於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等構成職場不法侵害，提出簽呈、110年4月26日開會通知單及出席簽到表、代領藥切結書、108年1月18日醫療支援契約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5月22日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17日函、育成基金會109年度眼科檢查時間表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簽呈、有關4月26日原告未準時至健檢中心執行兵役體檢相關時程經過之人事室致醫務長即被告陳重榮之電子郵件、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紀錄等為證。依被告提出之人事室電子郵件及會議紀錄內容，足見原告因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會議未準時返回，亦未事先向相關單位告知安排支援醫師，導致現場人員無從聯繫、無法即時接替職務，影響公務運作順暢。又原告不爭執於110年4月27日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之事實，已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親自診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但書規定。依被告提出之會議紀錄內容，可知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被申訴霸凌是否屬實，非原告申訴之事件，該調查會議委員建議「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夏煒瑋職場不法侵害無關。均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不實誣指、亦難認被告黃弘孟有原告所指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而濫用主管權力約談原告、且難認被告陳重榮有原告所主張放任被告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情事。
（四）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被告陳重榮與黃弘孟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工作環境亦駁回原告自請調職之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之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原告簽呈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查被告所辯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及主管均相同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辯稱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院區，並無調整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為協助原告達成調整工作環境之目的，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告主動提出，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夏煒瑋上開建議等語，尚符情理，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係原告所主張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而故意駁回其調職申請，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不足採信。
（五）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於110年12月7日送出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休假單、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106年4月10日眼科科務會議紀錄、群組對話紀錄、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門診醫師排班異動照會單、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紀錄等為證。依兩造提出之通報單內容，堪認被告辯稱原告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並非原告所主張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未簽核所致，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無足採信。
（六）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原告於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入開刀房，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被告陳重榮、黃弘孟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等情，並提出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醫學倫理委員會開會通知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110年10月27日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依通報表及員工面談紀錄表所載內容，堪認原告有前述事實而經通報異常事件，並非原告所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被告陳重榮與黃弘孟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亦不足採。
（七）綜上所述，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有原告主張之職場不法侵害，自難認被告聯合醫院有原告所主張基於雇主身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保護義務之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等侵權行為規定，及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宜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梁靖璿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79號

原      告  謝靜茹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張仁興律師

            葉智超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被      告  夏煒瑋  

            陳重榮  

            黃弘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古清華律師

複代理人    楊雨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法定

    代理人先後變更為蕭勝煌、王智弘，並各據其等聲明承受訴

    訟，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為原告之直屬主管，於民國110年4月

    間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

    不公，並以「對外言論不時有損科譽，不實指控汙衊同仁」

    對原告進行不實指控；嗣於110年4月30日面談程序未依規定

    對原告（考核評定為D）面談溝通，反而持續羞辱原告，指

    摘原告對外發言不當；又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

    於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並

    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造成原告蒙受心理壓力並持續處

    於受霸凌之工作環境；復故意擱置原告於110年12月7日送出

    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誣指原告於

    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

    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入開刀房，並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

    委員會導致原告名譽受損等，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

    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

    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陳重榮時任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下稱和平院區）副院長

    ，於110年5月14日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下稱系爭110年5

    月14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

    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

    凌原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且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

    議決議調整原告之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

    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又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

    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故意以明顯不實

    之事項（包含110年11月1日帶廠商進入開刀房、110年11月2

    日擅離門診礦職）針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

    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

    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

    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

    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院長，明知夏煒瑋係以不實事項誣

    控原告，卻濫用主管權力執意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造

    成原告心理壓力；另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

    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請，蓄意讓原告繼

    續處於敵意環境；且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

    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並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

    理委員會，濫用職權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

    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

    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

    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聯合醫院基於雇主身分，違反對於

    受僱者之保護義務，導致原告身體、健康、名譽等人格法益

    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

    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定，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並應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爰

    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原告治療身心狀況所支出之醫療費用

    新臺幣（下同）27,747元及原告之身體、健康、名譽等人格

    法益嚴重受損之非財產上損害1,980,000元，並聲明：（一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三、被告則以：110年4月至111年7月31日期間，原告擔任和平院

    區眼科主治醫師，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

    重榮為和平院區醫務長，被告黃弘孟為和平院區院長。被告

    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未對原告行職場不法侵害。原告前

    以其受夏煒瑋職場霸凌，被告聯合醫院未依規定調查處理，

    反讓夏煒瑋持續擔任原告直屬主管並進行考績評定，對被告

    聯合醫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以112年度訴字第54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未提起上

    訴而確定（下稱系爭行政確定判決），系爭行政確定判決已

    確認原告於110年間確有臨時停診、未妥適安排請假及工作

    交接、代開處方藥物等多項違規情事，夏煒瑋將前述客觀異

    常事件納入考績評定考量，屬依法而行之正當行為，原告不

    得僅因部分考核項目被評為較低等第，即稱被告夏煒瑋對原

    告為職場霸凌。被告夏煒瑋因原告平時考核部分項目D或E等

    第，分別於110年4月30日、110年7月15日、110年10月27日

    三度與原告面談中，與原告逐項討論考核評等原因，無任何

    脅迫、侮辱言行。原告未依110年年初排定之工作表於110年

    4月26日下午1時30分至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下稱婦幼院區）

    家醫科執行兵役體檢業務，眼科於當日下午1時52分接獲家

    醫科來電告知原告未至兵役體檢現場執行業務，經眼科及院

    區人事室多次電聯原告均未果，被告夏煒瑋先行親自趕赴兵

    役體檢現場支援，方見原告於下午2時20分抵達兵役體檢現

    場；原告另於110年4月27日違法為未到診病患開立處方藥物

    ，經原告門診之跟診護理師表示當日原告於病患未就診、未

    提出任何切結書或文件下，自行開立處方藥物予約20名病患

    且將全部處方藥物交由同一名民眾。縱使原告於109年間曾

    為該19名病患看診，於110年4月27日門診中仍應再次親自診

    察該19名病患，方得開立處方藥物，原告未親自診察即為未

    到院病人開立處方藥物，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親自診察

    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但書規定，被告

    夏煒瑋為眼科主任，有管理科部行政事務、監督科內人員恪

    盡職守之責，得知原告未於預定時間於指定場所執行職務、

    未親自診治病人及開立處方藥物後，本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

    處理，非不法侵害。上開原告110年4月26日、110年4月27日

    之異常事件，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於110年5月10日與原告

    進行面談，請原告說明事件原委，當日被告黃弘孟院長亦參

    與面談，乃醫院管理者之責任與義務，並無濫權，更非對原

    告之不法侵害。原告所稱受職場不法侵害之事由即110年4月

    27日原告未親自診察病人即開立處方藥物為院內通報，已於

    110年5月10日由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主責處理。系爭110

    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是否對眼科技士構成職場不法侵

    害，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無關。系爭110年5月

    14日會議係以委員會形式進行，會議決議為各委員之共識決

    ，被告陳重榮雖為該會議主席，然僅負責會議程序之進行，

    並無裁示決議之權，更無原告所稱濫用職權霸凌原告。原告

    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院區以調整工作環境，然和平院區

    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並

    無區分，主管亦相同，故原告之調職申請並無調整工作環境

    之實際效果。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調任和平

    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告主動提出

    ，然其後原告未申請院區調動。被告夏煒瑋所為上開建議，

    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均為協助原告達成調整工作環境

    之目的，並非惡意阻撓原告調職，更非不法侵害。按和平院

    區之臨床醫師如需請假，除向人事室提出請假申請外，尚應

    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通知已掛號病人，並與職

    務代理人妥善交接，以維護病患之就醫權利，此為和平院區

    行之有年之制度。原告於110年12月7日以院內系統提出110

    年12月14日之請假申請，然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

    請。被告夏煒瑋於110年12月10日週五下午查詢後得知原告1

    10年12月14日週二有例行門診，原告經詢問方告知其未提出

    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即建議因作業時間太短宜改併診

    或代診，復於110年12月13日週一詢問表定原告職務代理人

    陳醫師是否將於次日代診原告門診，陳醫師告知原告表示自

    己已通知門診病患，被告夏煒瑋得知後於當日15時38分簽核

    原告之請假申請，被告陳重榮於當日17時25分簽核，被告黃

    弘孟於當日18時簽核，均無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然原告

    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當日有至少2

    名預約病患未接獲通知仍到場，且因原告未向醫療事務室提

    出門診異動申請，尚有十餘名現場掛號病人未能看診，護理

    師因此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之所以受通報出勤異常

    ，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

    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

    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

    人員困擾，與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無關。又和平院

    區眼科技術師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於門診時間尚有病

    患未診療完畢下，離開門診未回且未告知候診病患，致病患

    需擇日再行到院看診，原告另於未事前提出書面申請下，帶

    助理、院外廠商與儀器入醫院開刀房使用，且均為原告於11

    0年10月27日員工面談中所自承，原告上開行為違反院內規

    範且造成病患風險情事，被告夏煒瑋本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

    處理，非不法侵害，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之目的即為調查各

    經通報之異常事件之始末，且該會議係由多位委員就各該案

    件調查討論後進行決議，被告陳重榮、黃弘孟無裁示或決定

    會議結論之權限，更無濫用職權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被告夏

    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恪盡職守，依法進行各項管理業務，

    對原告並無霸凌、濫用職權等不法侵害，未對原告構成侵權

    行為，被告聯合醫院自無須負侵權行為僱用人賠償責任。原

    告為公務員身份，與被告聯合醫院間非適用民法僱傭契約相

    關之法律關係。原告援引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

    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以民法僱傭

    關係為基礎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等詞，資為抗辯，並答

    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被告

    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間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

      告陳重榮時任和平院區副院長，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

      院長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主張原告於110年4月

      至111年7月31日期間任職於和平院區擔任眼科主治醫師，

      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重榮並為和平院

      區醫務長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

      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不公、不實指控，於110年

      4月30日面談程序持續羞辱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1

      10年第1季各類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為證。惟被告以

      前詞置辯，否認有原告所指不法侵害，並提出系爭行政確

      定判決、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查原告主張考績評核不

      公乙節，另據原告依法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駁回復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經系爭行

      政確定判決認被告聯合醫院綜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

      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尚無違誤而駁回原告之訴確定

      ，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評核不公、不實指控之情

      事。依被告提出之員工面談紀錄表內容，亦難認被告夏煒

      瑋有原告所主張羞辱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堪難信為真

      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於1

      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被

      告黃弘孟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濫用主管權力執意

      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被告陳重榮於系爭110年5月14

      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科室

      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

      原告等構成職場不法侵害，提出簽呈、110年4月26日開會

      通知單及出席簽到表、代領藥切結書、108年1月18日醫療

      支援契約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5月22日函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17日函、育成基金會109年

      度眼科檢查時間表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簽

      呈、有關4月26日原告未準時至健檢中心執行兵役體檢相

      關時程經過之人事室致醫務長即被告陳重榮之電子郵件、

      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紀錄等為證。依被告提出

      之人事室電子郵件及會議紀錄內容，足見原告因參加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會議未準時返回，亦未事先向相關單位

      告知安排支援醫師，導致現場人員無從聯繫、無法即時接

      替職務，影響公務運作順暢。又原告不爭執於110年4月27

      日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之事實，已違反醫師法第11

      條第1項親自診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

      條但書規定。依被告提出之會議紀錄內容，可知系爭110

      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被申訴霸凌是否屬實，非原告

      申訴之事件，該調查會議委員建議「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

      考績上面做考量」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夏煒瑋職場不法侵害

      無關。均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不實誣指、亦難認

      被告黃弘孟有原告所指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而濫用

      主管權力約談原告、且難認被告陳重榮有原告所主張放任

      被告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情事。

（四）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被告陳重

      榮與黃弘孟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

      工作環境亦駁回原告自請調職之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

      於敵意環境之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原告簽呈為證。惟被

      告以前詞置辯。查被告所辯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

      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及主管均相同等情，

      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辯稱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

      院區，並無調整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為協助原告達成調

      整工作環境之目的，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

      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

      告主動提出，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夏煒瑋上開建議等

      語，尚符情理，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係原告

      所主張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而故意駁回其調職申

      請，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不足採信。

（五）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於11

      0年12月7日送出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

      異常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休假單、醫療照護事件通報

      單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106年4月10日眼科

      科務會議紀錄、群組對話紀錄、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門

      診醫師排班異動照會單、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

      紀錄等為證。依兩造提出之通報單內容，堪認被告辯稱原

      告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

      提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

      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

      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並非原告所主張被告

      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未簽核所

      致，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無足採信。

（六）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原告於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

      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

      入開刀房，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被告陳重榮、

      黃弘孟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

      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等情，並提出醫療照護

      事件通報單、醫學倫理委員會開會通知等為證。惟被告以

      前詞置辯，且提出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110年10月27日

      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依通報表及員工面談紀錄表所載

      內容，堪認原告有前述事實而經通報異常事件，並非原告

      所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被告陳重榮與黃弘孟故意以不實

      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原

      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亦不足採。

（七）綜上所述，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有原告主張

      之職場不法侵害，自難認被告聯合醫院有原告所主張基於

      雇主身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保護義務之情事。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

      1項、第185條第1項等侵權行為規定，及依民法第487條之

      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

      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宜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梁靖璿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79號

原      告  謝靜茹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張仁興律師

            葉智超律師

被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被      告  夏煒瑋  

            陳重榮  

            黃弘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古清華律師

複代理人    楊雨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法定代理人先後變更為蕭勝煌、王智弘，並各據其等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為原告之直屬主管，於民國110年4月間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不公，並以「對外言論不時有損科譽，不實指控汙衊同仁」對原告進行不實指控；嗣於110年4月30日面談程序未依規定對原告（考核評定為D）面談溝通，反而持續羞辱原告，指摘原告對外發言不當；又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於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並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造成原告蒙受心理壓力並持續處於受霸凌之工作環境；復故意擱置原告於110年12月7日送出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誣指原告於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入開刀房，並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導致原告名譽受損等，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陳重榮時任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下稱和平院區）副院長，於110年5月14日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下稱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且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又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另故意以明顯不實之事項（包含110年11月1日帶廠商進入開刀房、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礦職）針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院長，明知夏煒瑋係以不實事項誣控原告，卻濫用主管權力執意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壓力；另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工作環境，於原告自請調職時駁回原告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且故意擱置原告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並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職權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其長期以來濫用權限對原告不公平對待，導致原告之健康權及名譽權受有損害，構成對原告之職場不法侵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聯合醫院基於雇主身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之保護義務，導致原告身體、健康、名譽等人格法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定，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並應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原告治療身心狀況所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7,747元及原告之身體、健康、名譽等人格法益嚴重受損之非財產上損害1,980,000元，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三、被告則以：110年4月至111年7月31日期間，原告擔任和平院區眼科主治醫師，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重榮為和平院區醫務長，被告黃弘孟為和平院區院長。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未對原告行職場不法侵害。原告前以其受夏煒瑋職場霸凌，被告聯合醫院未依規定調查處理，反讓夏煒瑋持續擔任原告直屬主管並進行考績評定，對被告聯合醫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訴字第54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未提起上訴而確定（下稱系爭行政確定判決），系爭行政確定判決已確認原告於110年間確有臨時停診、未妥適安排請假及工作交接、代開處方藥物等多項違規情事，夏煒瑋將前述客觀異常事件納入考績評定考量，屬依法而行之正當行為，原告不得僅因部分考核項目被評為較低等第，即稱被告夏煒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被告夏煒瑋因原告平時考核部分項目D或E等第，分別於110年4月30日、110年7月15日、110年10月27日三度與原告面談中，與原告逐項討論考核評等原因，無任何脅迫、侮辱言行。原告未依110年年初排定之工作表於110年4月26日下午1時30分至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下稱婦幼院區）家醫科執行兵役體檢業務，眼科於當日下午1時52分接獲家醫科來電告知原告未至兵役體檢現場執行業務，經眼科及院區人事室多次電聯原告均未果，被告夏煒瑋先行親自趕赴兵役體檢現場支援，方見原告於下午2時20分抵達兵役體檢現場；原告另於110年4月27日違法為未到診病患開立處方藥物，經原告門診之跟診護理師表示當日原告於病患未就診、未提出任何切結書或文件下，自行開立處方藥物予約20名病患且將全部處方藥物交由同一名民眾。縱使原告於109年間曾為該19名病患看診，於110年4月27日門診中仍應再次親自診察該19名病患，方得開立處方藥物，原告未親自診察即為未到院病人開立處方藥物，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親自診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但書規定，被告夏煒瑋為眼科主任，有管理科部行政事務、監督科內人員恪盡職守之責，得知原告未於預定時間於指定場所執行職務、未親自診治病人及開立處方藥物後，本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處理，非不法侵害。上開原告110年4月26日、110年4月27日之異常事件，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於110年5月10日與原告進行面談，請原告說明事件原委，當日被告黃弘孟院長亦參與面談，乃醫院管理者之責任與義務，並無濫權，更非對原告之不法侵害。原告所稱受職場不法侵害之事由即110年4月27日原告未親自診察病人即開立處方藥物為院內通報，已於110年5月10日由和平院區陳美如副院長主責處理。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是否對眼科技士構成職場不法侵害，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無關。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以委員會形式進行，會議決議為各委員之共識決，被告陳重榮雖為該會議主席，然僅負責會議程序之進行，並無裁示決議之權，更無原告所稱濫用職權霸凌原告。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院區以調整工作環境，然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並無區分，主管亦相同，故原告之調職申請並無調整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告主動提出，然其後原告未申請院區調動。被告夏煒瑋所為上開建議，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均為協助原告達成調整工作環境之目的，並非惡意阻撓原告調職，更非不法侵害。按和平院區之臨床醫師如需請假，除向人事室提出請假申請外，尚應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通知已掛號病人，並與職務代理人妥善交接，以維護病患之就醫權利，此為和平院區行之有年之制度。原告於110年12月7日以院內系統提出110年12月14日之請假申請，然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於110年12月10日週五下午查詢後得知原告110年12月14日週二有例行門診，原告經詢問方告知其未提出門診異動申請，被告夏煒瑋即建議因作業時間太短宜改併診或代診，復於110年12月13日週一詢問表定原告職務代理人陳醫師是否將於次日代診原告門診，陳醫師告知原告表示自己已通知門診病患，被告夏煒瑋得知後於當日15時38分簽核原告之請假申請，被告陳重榮於當日17時25分簽核，被告黃弘孟於當日18時簽核，均無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然原告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當日有至少2名預約病患未接獲通知仍到場，且因原告未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尚有十餘名現場掛號病人未能看診，護理師因此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之所以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與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無關。又和平院區眼科技術師提出院内異常事件通報原告於門診時間尚有病患未診療完畢下，離開門診未回且未告知候診病患，致病患需擇日再行到院看診，原告另於未事前提出書面申請下，帶助理、院外廠商與儀器入醫院開刀房使用，且均為原告於110年10月27日員工面談中所自承，原告上開行為違反院內規範且造成病患風險情事，被告夏煒瑋本於眼科主管權責加以處理，非不法侵害，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之目的即為調查各經通報之異常事件之始末，且該會議係由多位委員就各該案件調查討論後進行決議，被告陳重榮、黃弘孟無裁示或決定會議結論之權限，更無濫用職權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恪盡職守，依法進行各項管理業務，對原告並無霸凌、濫用職權等不法侵害，未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被告聯合醫院自無須負侵權行為僱用人賠償責任。原告為公務員身份，與被告聯合醫院間非適用民法僱傭契約相關之法律關係。原告援引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以民法僱傭關係為基礎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

（一）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間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告陳重榮時任和平院區副院長，被告黃弘孟時任和平院區院長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主張原告於110年4月至111年7月31日期間任職於和平院區擔任眼科主治醫師，被告夏煒瑋為和平院區眼科主任，被告陳重榮並為和平院區醫務長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於110年4月透過主管考核權限對原告之110年度第一季平時考績評核不公、不實指控，於110年4月30日面談程序持續羞辱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110年第1季各類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否認有原告所指不法侵害，並提出系爭行政確定判決、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查原告主張考績評核不公乙節，另據原告依法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駁回復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經系爭行政確定判決認被告聯合醫院綜合考量原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據以評定尚無違誤而駁回原告之訴確定，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評核不公、不實指控之情事。依被告提出之員工面談紀錄表內容，亦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羞辱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堪難信為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以110年5月3日院内簽呈誣指原告於110年4月26日曠職及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違規，被告黃弘孟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濫用主管權力執意於110年5月11日約談原告，被告陳重榮於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認定原告不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卻裁示「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並放任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等構成職場不法侵害，提出簽呈、110年4月26日開會通知單及出席簽到表、代領藥切結書、108年1月18日醫療支援契約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5月22日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17日函、育成基金會109年度眼科檢查時間表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簽呈、有關4月26日原告未準時至健檢中心執行兵役體檢相關時程經過之人事室致醫務長即被告陳重榮之電子郵件、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紀錄等為證。依被告提出之人事室電子郵件及會議紀錄內容，足見原告因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會議未準時返回，亦未事先向相關單位告知安排支援醫師，導致現場人員無從聯繫、無法即時接替職務，影響公務運作順暢。又原告不爭執於110年4月27日幫未到院病患開立處方用藥之事實，已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親自診察義務，且不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但書規定。依被告提出之會議紀錄內容，可知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係調查原告被申訴霸凌是否屬實，非原告申訴之事件，該調查會議委員建議「回歸科室主任可以就考績上面做考量」與本件原告主張遭夏煒瑋職場不法侵害無關。均難認被告夏煒瑋有原告所主張不實誣指、亦難認被告黃弘孟有原告所指明知被告夏煒瑋係不實誣控而濫用主管權力約談原告、且難認被告陳重榮有原告所主張放任被告夏煒瑋濫用職權霸凌原告等職場不法侵害情事。

（四）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故意駁回原告之調職申請、被告陳重榮與黃弘孟未依照系爭110年5月14日會議決議調整原告之工作環境亦駁回原告自請調職之申請，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之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原告簽呈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查被告所辯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均歸屬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眼科工作同仁及主管均相同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辯稱原告申請自和平院區調至婦幼院區，並無調整工作環境之實際效果，為協助原告達成調整工作環境之目的，被告夏煒瑋因此建議由院方協調原告調任和平婦幼以外之院區，院區主管均表同意並建議由原告主動提出，被告陳重榮、黃弘孟同意夏煒瑋上開建議等語，尚符情理，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係原告所主張蓄意讓原告繼續處於敵意環境而故意駁回其調職申請，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不足採信。

（五）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於110年12月7日送出之請假申請未簽核，導致原告遭通報出勤異常等職場不法侵害，並提出休假單、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106年4月10日眼科科務會議紀錄、群組對話紀錄、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門診醫師排班異動照會單、110年度職場不法侵害調查會議紀錄等為證。依兩造提出之通報單內容，堪認被告辯稱原告受通報出勤異常，係因原告未依請假流程向醫療事務室提出門診異動申請、未委請其他醫師代診或併診，亦未通知全部已掛號110年12月14日門診之病患，損及病患就醫權利且造成當日眼科醫護人員困擾，並非原告所主張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故意擱置原告請假申請未簽核所致，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無足採信。

（六）原告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原告於110年11月2日擅離門診曠職、110年11月1日未經報備將其他院區助理及外部廠商帶入開刀房，提交院方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被告陳重榮、黃弘孟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造成原告名譽受損等情，並提出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醫學倫理委員會開會通知等為證。惟被告以前詞置辯，且提出醫療照護事件通報單、110年10月27日員工面談紀錄表等為證。依通報表及員工面談紀錄表所載內容，堪認原告有前述事實而經通報異常事件，並非原告所主張被告夏煒瑋誣指、被告陳重榮與黃弘孟故意以不實事由對原告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濫用權限刁難原告，原告主張為職場不法侵害，亦不足採。

（七）綜上所述，難認被告夏煒瑋、陳重榮、黃弘孟有原告主張之職場不法侵害，自難認被告聯合醫院有原告所主張基於雇主身分，違反對於受僱者保護義務之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等侵權行為規定，及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7,7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宜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梁靖璿



